
一、项目概况

2022 年度横山桥镇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地面附着物清表项目，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依

据非粮化地面附着物（含农业设施）的评估价值结合剩余承包期限，与农户签订补偿协议、协

助调解附着物搬迁过程中的内外矛盾，并清理地面附着物等相关内容。本项目涉及建成后实种

水稻面积约 3361 亩，共涉及 7个行政村，东风村、新安村、西柳塘村、双庙村、梁家桥村、

东周村、东洲村，项目范围内现状有大量非粮化地面附着物（含农业设施）。

二、服务内容

所有劳务行为均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达到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服务

商应当具有实施本项目相应的实施方案、履约能力，拟派本项目的服务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资

格。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本项目清表服务商的服务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1）配合采购人开展政策法规宣讲和补偿方案咨询解释工作

①配合采购人，对所有参与综合服务工作的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和业务培训；

②政策法规动员等氛围宣传，内容包括宣传手册、广告牌、公告牌、宣传标语。中标服务

商提供参与宣传的活动的宣传照片、签到表、回访登记表等。

（2）前期准备谈判签约工作



为提高与农户对补偿协议工作的了解，满足日常工作的开展需要，建议时机成熟时聘请有

影响力、了解当地民情的业主协助开展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补偿协议谈判阶段）。

（3）组织权属确认、意愿征集工作，并建立台帐

①中标服务商开展项目范围内农户的详细调查及访谈工作。

②对涉及补偿方案的农户信息进行权属人本人签字确认，依法签订书面合同；

③对不涉及个人隐私的相关台账信息进行确定；

④整理资料，建立一户一册台账。

（4）动员签约服务

①协助采购人开展与农户签订补偿的协议谈判工作，及时化解各种纠纷和矛盾；

②协助签约主体（签约主体应按照签约当时相关法律及政策规定予以确定）与农户签订《补

偿协议》。

（5）档案管理服务

进行全过程档案服务，应当提供电子版及纸质版档案。

（6）服务单位完成与农户签订《补偿协议》后经采购人同意后进场清理地面附着物

三、服务要求

（1）服务供应商需提供与本项目谈判相关的服务工作；

（2）中标单位服务人员须为中标服务商的正式员工，投标时需提供相关人员近三个月中

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

（3）本项目各环节必须接受采购人等相关部门的监管；

（4）中标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的内部服务考评。要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对地面附着物清表

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工作；

（5）中标供应商提供整体方案实施进度表，方案及进度规划详实合理可行。

（6）具有完善的服务质量保证体系和制度，把好服务质量关，承诺对项目服务质量负全

责，如因服务质量出现问题，给采购人造成纠纷和经济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7）在清表施工期间涉及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

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8）服务过程中出现突发或者紧急情况时，中标供应商能提供一套成熟完善的应急处理

预案，确保项目正常进行；

（9）中标供应商在劳务服务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



70 号令）、《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以及文明施工、

深夜施工、环卫和城管、计划生育等规定，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措施。若违反以上规定，由此

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0）合同期内的该项目所涉及的设备、工作人员由投标供应商负责；

（11）若因政策变化或上级有专门要求等非采购人自身不可抗力的情况造成该项目合同无

法继续履行的，所有损失由投标供应商承担；

（12）质量必须达到合格，凡因服务供应商责任，经验收达不到合格要求，必须返工到合

格并承担因返工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

（13）工作人员应服从采购人安全管理。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价为固定总价，该总价应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资料

整理、项目管理费、人员（包括工资和补贴）、办公场所及设施、保险、劳保、管理、各种税

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以及为完成

该项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五、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采购人支付服务费的 10%作为预付款给中标人（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

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项目服务结束后

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100%。

六、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1 日。实际履行期限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


